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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秦公轩
记者 季雨）日前，南京市公安局秦
淮分局大明路警务站及大校场派
出所接到市民报警求助，称自己
不小心将价值10万元的黄金放在
家门口欲丢弃的快递盒里，现在
找不到了。接到报警后，值班民
警葛智、辅警黄仕杰迅速到场了
解情况。

据报警人陈先生介绍，当天早
上他和妻子出门买回两块黄金，
总价值10万余元，与黄金一同带

回家的还有好多快递。之后，夫
妻两人拆快递时不小心将黄金放
在了一个快递盒内，收拾的时候
没注意，便将快递盒全部清理到
了门口准备丢弃。当天下午，两
人聊天时才发现黄金不见了。慌
了神的陈先生立马跑到家门口查
看，发现快递盒已经被保洁人员
清扫干净，只好报警求助。

随后，民警陪同陈先生到物业
管理处调取公共视频，发现小区
的一名保洁员拿走了快递盒。通

过物业提供的信息，民警很快联
系上了这名员工。

原来，这名员工平时就有回收
旧纸箱、旧水瓶的习惯，所有回收
来的废品都堆弃在储物间里。当
天，保洁员看到陈先生门口有拆
开的快递盒，便顺手拿走了，还没
来得及整理，接到民警电话后才
得知里面竟然还有价值10万元的
黄金。

最终，民警将黄金完好无缺地
送回到陈先生手中。

10万元黄金扔门口，保洁员当垃圾捡走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程士超
匡梅 记者 王晓宇）近日，两名嫌
疑人从连云港一家烟酒店破门偷
走14瓶五粮液，随后换了两次网
约车一口气跑到无锡。就在两人
联系好买家准备出手时，民警敲
响了房门。两人以为是前来取货
的人，高兴地开了门，就此束手就
擒。

12月 10日凌晨4时许，连云
港海州公安分局新东派出所接到
报警，巨龙路一家烟酒店内白酒
被盗。民警调取视频发现，两名
嫌疑人于当天凌晨2时许，鬼鬼祟
祟来到被盗烟酒店，敲碎了玻璃

门，盗走了大量价值不菲的五粮
液白酒，随后利用共享电动车趁
着夜色分两批运走。

经进一步扩线追踪，民警锁定
嫌疑人为盐城籍的陈某和刘某。
二人乘坐网约车正往盐城响水方
向逃窜。然而，办案民警在上午9
时许抵达响水后，经进一步调查
得知，嫌疑人在一处酒店门前下
车后并未停留，而是带着偷来的
白酒转乘其他网约车直奔无锡。
获知情况后，民警立即驱车赶到
无锡。

在无锡警方的紧密配合下，办
案民警于当天下午3时锁定了嫌

疑人的落脚点。在长达5个小时
的蹲守后，成功将犯罪嫌疑人陈
某和刘某抓获，当场查获被盗的
14瓶五粮液。

“我们正打算把这些酒卖掉，
还以为是买家来取货了。”面对

“从天而降”的民警，陈某一脸惊
愕。

经查，嫌疑人陈某和刘某二人
平时好逸恶劳，没有收入来源。
事发当天，二人经商议后准备好
破窗器等作案工具前往连云港，
趁着夜色随机选择了一家路边店
铺干起了盗窃的勾当。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偷14瓶五粮液，警察上门还以为来取货

现代快报讯（记者 季雨）如果
未成年人沉溺于应援集资、高额
消费、投票打榜……在法律上应
当如何认定？未成年人的此类大
额消费款项是否可以追回？日
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结合
案例进行了说明。

小童2007年10月出生，是某
偶像团体成员A的“粉丝”。阿伟
是A的“粉丝”，也是成员A应援
团队的负责人之一。2021年，阿
伟在线上某平台注册经营店铺，
出售 A 的“周边物品”以收集资
金，用于为A应援、打榜。

2022年3月至8月期间，小童
（时年14周岁）在某线上平台使用
手机号注册账号后，在多家店铺
消费近 15万元。其中 7—8月短
短一个月时间内，就在阿伟店铺
消费6万余元，且购物消费时多为
夜间，未告知其家人。

小童母亲表示，其在国外出差

期间护照失窃，便将个人名下银
行账户存款转至小童外祖母银行
账户。小童的前述消费主要是通
过登录其外祖母的支付宝账户支
付，款项主要来源于其外祖母的
银行账户。小童母亲主张小童与
阿伟之间的合同无效，并要求阿
伟返还合同款项6万余元，双方协
商未果，诉至鼓楼区人民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原告在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于被告店铺消
费6万余元，消费时仅14周岁，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上述消费
行为与其年龄、智力等情况不相
适应，并未得到其法定代理人的
同意或者追认，案涉合同欠缺民
事行为能力要件；被告明知原告
系未成年人，仍放任其参与集资
打榜，既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也违反了公序良
俗，法院依法认定原、被告之间的
信息网络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

本案中，被告作为网络产品和
服务的提供者，表面上提供明星

“周边物品”及服务，实际上系变
相为有关明星艺人打榜筹集资
金，引导未成年人进行应援消费，
对于合同无效存在主要过错，应
当对其损失承担主要责任；原告
母亲作为监护人，未能按照民法
典规定的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
则，妥善履行监护职责，也未按照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履行家庭
保护义务和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职责，致使原告在较长一
段时间内，用手机从其近亲属账
户内转出大额金钱，多次用于上
述非理性购物消费，对于合同无
效产生的损失也存在一定过错。
结合双方的过错情形，法院酌定
被告返还原告 43600（62286×
70%）元。一审判决后，原告不服
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少年为偶像打榜疯狂买周边物品
法院：引导未成年人应援消费，店家返还70%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管宇轩

辛俊雅 记者 严君臣）现实中，基
于购房资格、银行贷款问题等原
因，借用他人名义购买住房的现
象时有发生，但借名买房存在诸
多法律风险。12月19日，现代快
报记者了解到，近日，南通如东法
院受理了一起借名买房纠纷。

2020 年，张某拟购买商品
房。因被限制贷款，张某便与好
友王某协商，由王某代为出面与
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首
付款以外的款项由王某办理银行
贷款支付。对于商品房购买后过
户等后续事宜双方未有书面或明
确约定。支付首付款后，王某称
银行贷款未能办好，张某即筹措
房屋尾款交付王某，希望将案涉
房屋房款付清并办理过户，王某
在收到款后却将案涉房屋办理抵
押贷款，并将贷款自用。张某多
次要求王某将房屋过户至自己名
下，王某却以双方之前存在经济
纠纷为由拒绝过户。张某无奈诉

至法院，要求王某协助将房屋过
户至自己名下。

法院审理后认为，从购房时双
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看，张某和
王某一致认可由王某出面签订购
房合同及办理银行贷款手续是双
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张某因限贷
问题无法获得贷款导致购房行为
无法实现，商议借王某名义购买
案涉房屋，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双方之间的借名买
房合同有效；从购房款的支付情况
来看，张某支付了首付款及后期房
款，全部房款由张某支付；从案涉房
屋的实际占有情况看，案涉房屋进
户门钥匙由张某掌控，王某并非房
屋真正所有人而仅是登记人。综
上，本案中张某和王某之间形成
借名买房的合同关系，张某是房
屋真正的权利人，王某应当协助
张某办理过户手续。最终，经法
院调解，王某还清了案涉房屋的
抵押贷款，并同意在一定期限内
将房屋过户至张某名下。

借用朋友名义买来的房子，竟被抵押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夏剑雨
记者 李子璇）“法官，我的车借给
亲戚开了，结果他无证驾驶，还把
别人给撞了，我也要担责任吗？”
近日，淮安市盱眙县居民王某摊
上了麻烦，很是苦恼。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王某与
李某是亲戚关系，李某向王某借
车，王某不好意思拒绝，更没有审
查对方是否有驾照，直接就借
了。谁知，李某驾驶车辆发生交
通事故，致使朱某受伤。经交警
部门认定，李某负事故主要责任，
朱某负事故次要责任。朱某于是
对王某、李某及保险公司提起诉
讼，要求赔偿损失。

盱眙县人民法院查明，车主王
某在购买商业三者险时，保险公
司已对无证驾驶免赔条款尽到提
示说明义务，而李某无证驾驶致

使朱某受伤，超出交强险赔偿范
围，故商业三者险不予赔偿。

针对超出保险赔偿范围的部
分，法官在案件审理中向当事人
耐心普及民法典有关规定，同时
对王某阐明：“你将车辆借给李某
使用时，应当预见到车辆由李某
驾驶会产生相应的危险，所以需
要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对李某
是否符合驾驶车辆条件要进行必
要的审查。你没有审查，在一定
程度上也构成了危险的来源，对
交通事故损害后果的过错也因此
产生，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
任。”

最终，盱眙法院判决对超出交
强险赔偿范围的损失，由伤者朱
某自行承担 20%、车主王某承担
10%共计3927.03元，驾驶员李某
承担70%的赔偿责任。

车借给亲戚无证驾驶撞伤人，也要担责
现代快报讯（记者 高达）近

日，在苏州吴中区某停车场内，一
辆红色豪华跑车正在肆意漂移。
然而驾驶人员的违法行为还没等
群众举报，就被一院之隔办公的
交警中队民警逮个正着。

当天上午，吴中交警大队越溪
中队内正在办公的民警听到一阵
刺耳声响，打开窗向外一看，竟看
见一辆豪华跑车在一旁停车场肆
意漂移，伴随着漂移，车辆发出阵
阵轰鸣声，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并对当事
人展开询问。开车的是小伙王某
某（化姓），他想买下这辆车，正在
试驾，途经这片停车场看见没有
车辆，一时兴起就想试一下漂移，
竟不知隔壁就是交警中队。

民警经对车辆进行初步查验，

未发现该车辆存在非法改装的情
况，当事人王某某对自己开车漂
移的事实供认不讳。因违法行为

轻微，民警对当事人进行了严肃
的批评教育，并要求其签订不实
施飙车炸街违法行为承诺书。

开豪车玩漂移，不知隔壁就是交警队

男子开豪车漂移被交警逮个正着 警方供图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陈思思
赵丽华 记者 严君臣）发生事故
后，车辆必然会因维修而影响转
让的价格，也就是所谓的事故贬
值损失。那么车辆贬值损失能否
得到支持呢？12月19日，现代快
报记者了解到，近日，南通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维持一审的
终审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022年 5月 10日，王某驾驶
中型货车，沿如皋市某县道驶至
某路交叉路口时，碰撞前方由李
某驾驶的小型轿车，致李某车辆
损坏。交警认定，王某负事故的
全部责任，李某无事故责任。保
险公司评估，李某车辆贬值损失
金额为8万元。王某投保的保险
公司拒绝就贬值损失进行赔偿，
后李某诉至如皋市人民法院。

如皋法院经审理认为，《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中关于赔偿范围的认定，
第十一条规定，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七十六条规定的“财产损失”，
是指因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侵害
被侵权人的财产权益所造成的损
失。原告主张的车辆贬值损失并
不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财产损失
范围。本案中，从案涉车辆的维

修清单来看，事故车辆未出现不
可恢复的内伤且受损部位可以通
过维修进行恢复，原告也可另案
主张事故车辆的维修费用。

目前我国并不存在统一的车
辆贬值国家标准，即便原告的车
辆贬值损失系通过法院委托评估
机构进行评估，该评估机构所依
据的未出险车辆二手车市场价格
系通过询价方式得出，所询车辆
价格并非由官方或者权威的机构
发布，且二手车市场价格具有多
种不确定性，难以计算得出确定
的车辆贬值损失。综上，法院判
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李某不
服提起上诉，南通中院维持原判。

“贬值损失是车辆修复前后价
格的差额，这种差额只有在交易
过程中才产生，若不进行交易，就
不存在。同时在实践中贬值损失
一般由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但车
辆修复后的价格不仅依赖于评估
人员的经验判断，还受市场因素
的影响，而市场的多变和不可控
性，加上评估人员的主观因素，使
得贬值损失很难形成一致意见。”
该案一审承办法官介绍，道路交
通安全法规定交通事故造成车损
后的赔偿，系针对车辆本身的赔
偿，不赔偿贬值损失。

车被撞后车主索赔贬值损失，法院驳回


